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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編制內約聘人員（以下簡稱約聘人員）之聘用依東海大學約聘人員聘用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約聘人員分為行政單位約聘人員及教學單位約聘人員。 

約聘人員之職稱依其最高學歷訂定：研究所以上者為「約聘組員」、大學為「約聘

辦事員」、大學以下為「約聘書記」。教學單位得不依本辦法第三條程序辦理而以

專業考量自行聘任，惟其職稱後加註(系聘)，不得參與內調。 

因特殊專案需要，得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另予核定職稱。 

因業務需要經校長核准短期增聘人員暨教育部計畫專款聘任人員為編制外專案人

員。 

第 三 條 各單位遇有職缺，循內調及對外徵聘程序辦理。 

約聘人員在同一單位任職滿三年，得申請內調。內調不成，優先以系聘人員暨編制

外專案人員為徵聘對象，若無適當人選，再對校外徵聘。  

徵聘方式如下： 

1.一般行政職缺由人事室辦理公文寫作及電腦操作考試；若職務特殊得由出缺單位

簽請自行辦理專業測驗。 

2.人事室簽請校長組成五人面試小組，出缺單位之一、二級主管暨人事室主任為當

然成員。   

3.依成績排定正備取名單，陳請校長核准錄用，如無適當人選得重新徵聘。 



經校長核准擔任約聘行政主管者，其甄選方式得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 四 條  約聘人員經試用一至三個月成績合格者，用人單位應即會同人事室與之簽訂契約。 

第 五 條  初聘之聘期至當學年度終了止，以後每次續聘聘期最長為一年。 

第 六 條 約聘人員如有續約需要，應簽明具體事由，於契約期滿六週前循行政程序簽經校長

核准後辦理續約事宜；續約每次最長一年。 

特殊需求人力之續聘應另予績效考核。 

第 七 條  約聘人員之工作報酬，依照本校約聘人員工作酬金標準表，按月支付。 

          經校長核准聘用之特殊需求人力，得依專任辦事員之薪資核支。原則上不採計校外

年資，惟其校外經歷與任職本校職務性質相同且具十年以上年資者，得依專任組員

薪資核支。有任務導向之人力，其待遇應比照校內相當之職級核支並以合約訂定。 

約聘人員不得於校內外兼課兼職為原則，若有特殊需求得簽請主管及校長同意。校

內兼課以一門課、兼職以一項工作為限；兼課、兼職僅得擇一申請。校外兼課兼職

之工作，不得於上班時間內進行，且不得影響本職之工作。 

第 八 條 約聘人員之作息、請假及休假，比照專任人員辦理。如經主管指派延長工作時間，

得比照職員標準報支加班。 

          約聘人員依法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不適用本校專任職工敘薪、考績、退

休、撫卹、資遣、子女教育費補助等職工服務相關規定。 

          約聘人員因執行職務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職業

災害補償。 

約聘人員在約聘期間死亡者，得依下列規定酌給撫慰金： 

一、病故或意外死亡者，酌給相當四個月工作報酬金額之一次撫慰金。  

二、因公死亡者，酌給相當十個月工作報酬金額之一次撫慰金。 

第 九 條  約聘人員應於每學年結束前接受主管之考核，考核結果列為晉薪、續聘及核給年終

獎金之依據。 

 年度考核總分未達 60 分列為劣級者，次學年不予續聘，依勞動基準法預告終止契

約並發給資遣費。 

第 十 條  行政單位約聘人員之工作內容由單位主管指定。 

教學單位之行政與輔導學生課業等相關事宜，由單位主管就現有人力統籌調度配

置。 

第十一條  約聘人員遇有下列事項之一時，得預告終止聘用： 

一、試用成績不合格。  



二、工作不力或有違法失職情事。  

三、業務減少或結束，已毋需繼續聘用。  

四、年度考核為劣級者。 

五、同一學年度曠職七日以上者。 

六、其它依本校規定終止聘約者。 

因前項終止聘用者，其預告期間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約聘人員於約聘期滿或屆滿六十五歲，應即無條件終止聘用。如自願於聘用期滿前

離職時，應於三十天前提出申請，且辦妥離職手續始得離職。 

第十三條  編制外專案人員準用本辦法，但計畫合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